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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139 号建议的答复 
 

赵秀荣代表： 

《关于加快林业碳汇项目工作的建议》（第 1139 号）由我局

会同省财政厅、生态厅、教育厅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

下： 

近年来，我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森林是水库、钱库、

粮库、碳库”指示精神，多措并举，积极发展林业碳汇，各项工

作阶段性成效显著、领跑全国。 

一、创新顶层设计。2016 年，将林业碳汇建设作为国务院批

复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建设内容之一。

制定《福建省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创新提出福建林业碳汇

（FFCER）；明确规定必须优先使用 FFCER进行抵消纳入企业的碳

排放，最多可以抵消控排企业 10%的碳排放额，其他行业最多只能

抵消 5%；放宽申报业主的限制，FFCER 放宽到具有独立法人；简

化了 FFCER项目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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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试点示范。2017年选取 20个县（市、区）、国有林

场开展福建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共安排专项资金 1000万元，用于

支持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依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交易，截至 3

月 31 日，全省累计完成 FFCER 交易和再交易 405.49 万吨、金额

6267.14万元，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碳汇经济效益惠及广大林农。

2022年选取 20个县（市、区）、国有林场开展林业碳中和试点，

印发《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抓好林业碳中和试点建设的通

知》，明确要求营造福建碳中和林、建设高固碳营造林示范片、实

施碳中和、提前储备 CCER、FFCER 林业碳汇项目等建设重点、任

务及进度要求，同时，成立林业碳中和试点专家指导组，开展点

对点的技术支持、指导服务，确保试点取得实效。 

三、争取资金支持。我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强化预算统筹、

积极争取省级和中央支持等方式，建立健全国土绿化资金保障机

制，支持实施林业碳试点奖补，鼓励各地开展造林绿化，提升我

省森林质量和固碳能力。2019—2022 年，省级财政共安排国土绿

化专项资金 26.31亿元。2017年、2022年省级财政分别安排 1000

万元用于林业碳汇试点、林业碳中和试点项目建设。积极争取中

央资金实施国土绿化项目，2021—2023 年，我局会同省财政厅指

导地市申报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通过竞争性评审，龙岩原中

央苏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南平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莆田市木兰溪全流域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

目、泉州市 21世纪海丝名城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共获得中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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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助资金 7.5亿元。 

四、开展“碳汇+”活动。一是“林业碳汇+中和活动”。出台

实施《福建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实施方案》，研究开发

了“八闽碳惠”APP小程序，建设碳减排核算功能，为各类大型活

动和低碳出行实施碳中和提供平台支持。截至目前，“八闽碳惠”

小程序注册用户数 3553 名，已完成碳中和数量 640.52 吨，低碳

出行 36635483(步数），低碳公益捐赠 178次；全省已有 30个单位

34场会议活动中和抵消碳排放量 598.8吨。二是“林业碳汇+乡村

振兴”。三明、南平顺昌等地探索发展林业碳票、“一元碳汇”等，

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山区农村碳汇林作为开发对象，促进林农

和村集体增收，让农村地区共享发展红利。截止目前林业碳票、“一

元碳汇”分别实现交易 8.6万吨、0.798万吨，117.1万元、79.8

万元。三是“林业碳汇+生态司法”。会同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

联合印发《关于在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中开展生态修复适用林业碳

汇赔偿机制的工作指引（试行）》《关于在办理生态环境刑事犯罪

和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开展生态修复的工作意

见（试行）》的通知）》，编制《刑事司法林业碳汇损失量计量方法

（试行）》，建立体现林业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赔偿机制。四是“林

业碳汇+生态保险”。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林业碳汇保险、再保

险业务，运用市场机制防范化解碳汇损失风险，保障林业碳汇项

目稳定发展。 

五、加强技术人才培训。我省加大森林固碳增汇、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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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抵消、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

合。目前，我省涉及林业领域融合实训基地 9 个、省级示范性职

业教育集团（联盟）1个，有力促进了林业领域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提高了人才培养水平。我局注重林业碳汇专业人才的培养，

2021年举办全省林业碳中和暨营造林管理技术培训班，2022年和

2023 年组织省市县相关碳汇业务干部参加国家林草局气候培训，

学习林业碳汇开发、交易等知识，提高林业碳汇管理能力。 

下一步，我局将全面落实“双碳”工作要求，切实发挥我省

生态资源优势，支持推动林业碳汇发展，重点推进林业碳汇项目

开发、交易。一是推动完善林业碳汇发展政策。加强顶层设计，

通过深化碳交易、气候投融资试点等方式，推动建立多元化的碳

汇补偿机制；推进我省林业碳中和试点建设，指导三明、南平等

地进一步完善林业碳票、“一元碳汇”等机制建设，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激发林农造林护林积极性，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固碳能力。二是推动碳汇开发、交易。加强碳汇核算方法学研究

和备案，不断丰富碳汇产品和交易模式，指导各地优先开发符合

自愿减排机制的碳汇项目，并支持将项目减排量纳入全国、福建

碳市场抵消交易，鼓励重点排放单位优先使用林业碳汇参与交易

履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争取省级以上财政专项资金，支

持林业碳汇建设，储备一批可供交易的林业碳汇项目。三是探索

建立碳普惠机制。加强低碳理念宣传，推动建设面向全社会的碳

中和碳汇开发应用市场，将未进入碳市场的林业碳汇纳入普惠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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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推动碳汇减排量广泛应用于大型活动碳中和，以及公共建筑、

交通等领域碳排放的抵消中和，进一步拓展碳汇的生态价值。四

是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快森林固碳增汇、碳减排、碳抵消、

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满足发展需求。进一

步引导职业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建设碳汇相关专业群，同时，加

强相关专业建设，开设相关课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鼓励职业

院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大产教融合校企地合作力度。举办福建省

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汇管理培训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的本领，提高省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和项目业主服务和

管理林业碳汇水平，引导各种机构、人员规范开发林业碳汇项目。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刘亚圣 

联 系 人：造林处  曾桂华 

联系电话：15705987667 

 

 

 

福建省林业局 

2023年 5月 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 

会；三明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